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
常州东方新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报送的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（编号：2021S1667第三次变更）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，经我中心审查，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，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，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25日

（附：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）

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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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1S1667第三次变更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项目地址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
	建设单位
	常州东方新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

	设计单位
	晋陵设计（江苏）有限公司
	勘察单位
	

	项   目   概   况
	建筑类型
	
	工程等级
	

	
	建筑面积
	㎡
	建筑层数
	层

	
	建筑高度
	m
	防火等级
	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
	人防等级
	

	
	设防烈度
	7度
	抗震等级
	

	
	基础形式
	
	结构体系
	

	
	基础埋深
	
	绿色建筑

等    级
	

	技术性审查意见

	审查内容
	审查意见
	审查人签名

	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
	
	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地下一层员工餐厅（人员密集）的疏散门净宽小于1400，不满足GB50016-2014（2018版）第5.5.19条。

2、地下一层-1F-03防火分区内各垃圾房火灾危险类别不明，该区新增较多丙类库房，主要功能按库房，防火分区面积应满足GB50016-2014（2018版）第3.3.2条对应类别的仓库要求。

3、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：
A、一层厨房区第二安全出口不明确，室内的疏散距离未见。一层明档区是否无明火、无油烟不明确，否则应有防火分隔措施，苏建涵消防【2022】506号-附件1.3.4.24条要求。厨房内是否使用管道天然气，不明确。

B、一层各VIP包厢人数未见。1轴VIP包房内的疏散距离未见。各疏散路径上的门应能在关闭后从任一侧手动开启，火灾时不需使用任何工具即能容易地从内部打开。（三~五层16轴服务间的门同）
C、卫生间大样2，一层14交G轴女卫的隔断隔间、通道、距柱的尺寸未见。（3、4大样同）余自查。一层原商业配套，现改为餐饮，未见无障碍卫生间设计。
4、一层行李间、贵重物品间门，隔墙应满足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》第6.2.3条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地下二层隔油间内物资火灾危险类别不明，楼地面抗渗、防水做法不明，排水坡度未见。防止废液流散措施不明，并与水专业复核。

2、地下一层湿垃圾房内排水、挡水措施不明。各垃圾房内是否设置机械通风系统，与暖通专业复核。

3、地下一层弱电机房内是否经常有人停留，不明确。

4、一层E轴门厅隔墙处净宽复核，不应小于1.65+1.4=3.05米，复核。



	设计人
	陈璇
	注册人
	赵刚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 0条


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白俊霞
	
	审查号
	10051-1013
	联系电话
	86613771

	5、五层会议室门净宽复核，不应小于1.4米。五层贵宾接待室人员密度按2.5取值何依据？第二安全出口门开启方向有误，且不应影响走道净宽。

6、各新增卫生间下方功能房间复核，不应布置在有严格卫生、安全要求的房间上方。

7、六层排烟机房、新房机房百叶窗调整，应经暖通复核。

8、消防专篇，改餐饮功能的分区限值面积有误。

	设计人
	陈璇
	注册人
	赵刚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设计0条
	建筑防火0条
	4条


结 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袁蓓
	
	审查号
	10051-S1016
	联系电话
	86619913

	基本满足规范要求。


	设计人
	陈璇
	注册人
	赵刚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地基基础0条
	房屋抗震设计0条
	结构设计0条
	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
	0条


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王健
	
	审查号
	10051-W1017
	联系电话
	88169832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.水施-25、27修  违反 GB50084-2017  7.1.2 地下一层湿垃圾房、二层1-2轴处喷头间距不满足规范要求，类似问题自查修改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水施-01修   设计说明中明确热水、热回水管保温措施说明。
2.水施-03修   太阳能热水系统不满足可再生能源利用三选一的条件。
3.水施-04修    地下一层垃圾房排水接至隔油装置错误。
4.水施-07修    WL-ZX6排水管未见通气管设置，余自查。二层5-6轴处卫生间位于一层餐厅上空，请复核处理措施。
5.水施-08修   TL-9B’设置位置与门冲突，余自查。

6.水施-09修    双层板卫生间内增设检修人孔。
7.水施30 修   14-16轴贵宾接待室区域是否在喷头保护范围内？

8.水施-44修    明确真空破坏器和倒流防止器选取类型，二次供水设施管道与市政给水管直接连接？
9.水施-45修  控制说明中明确热水加热设备出水温度并复核灭菌措施，热回水温度不满足设计标准要求，45A同；复核屋顶燃气炉和地下室闭式水箱无循环泵？
10.水施-46修     排水立管 WL-1a与通气立管TL-12b间增设H管件，余自查。

	设计人
	卢威海
	专业负责人
	王旭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1条


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杨晓东
	[image: image1.png]%% %




	审查号
	10051-E1005
	联系电话
	13861280960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无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电施-16修：生活泵房送风机应设节能控制措施。
2、电施-17修：燃气锅炉房内线路应穿钢管SC。

	设计人
	汪洋
	专业负责人
	李雪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0条


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
	项目名称
	山水路北侧、枫尚路西侧地块项目-1#（第二次审查）建筑、给排水、电气、暖通专业变更

	审查人
	顾旭俊
	
	审查号
	10051-H1006
	联系电话
	86619903

	一 、违反强制性条文：无

二 、违反强制性标准：
1、 暖施07修 风冷热泵机组应按GB55015-2021第3.2.9、3.2.11条要求标准其COP、IPLV值。
2、 暖施29、32、44修 风管穿负一层7轴库房、一层厨房的工具间和冷藏库、五层贵宾室、多功能厅等的防火隔墙处应按GB50016-2014（2018年版）第9.3.11条设置防火阀，余同自查。
3、暖施37修 防烟分区3F-1-1的防烟分区长边长度不满足GB51251-2017第4.2.4条要求，其采用洞口分隔的小间排烟设施未见设置。

三 、其他意见：

1、 暖施01修 复核负荷计算结果及主机设备选型是否匹配，如负荷有调整，需补充相应的负荷计算书。
2、 暖施05修 磁悬浮主机的压缩机类型应注明，复核其COP值是否满足GB55015-2021第3.2.9条要求。
3、 补充涉及修改调整的绿建专篇内容。
4、 暖施16修 热水机房管道平面管径及相关标注未见。
5、 暖施28修 负一层9轴员工厨房宜增设排烟设施；9轴交H轴走道补风设置有误。
6、 暖施31修 一层防烟分区1F-1-3的排烟量计算值及风口风量有误。
7、 暖施32修 复核一层厨房事故排风口的设置是否满足《2023年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技术问答》其它类Q8条要求。
8、 暖施42修 四层风冷热泵系统的定压、压差控制等的系统图未见。
9、与建筑复核七~十七层走道挡烟垂壁的设置高度是否能满足建筑疏散要求。

	设计人
	马天弘
	专业负责人
	武飞达

	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
	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

	建筑防火0条
	功能性等方面0条
	3条


综 合 审 查 意 见
	    经审查，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，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，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；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；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，也应采用，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。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、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。
审查室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4年4月25日



注：此报告一式二份，建设单位、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

